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何家慧 

            陳苗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彥彰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臺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曾茗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新臺幣95,90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苗家新臺幣71,871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何家慧負擔百分之62、原告陳苗家負擔百分之

9，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909元為原告何家

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1,871元為原告陳苗

家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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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分別自民國107年3月5日、109年12月15

日起受僱於被告，依被告指示各於新天堂樂園購物商場擔任

副理、於商場及餐廳提供勞務服務，兩造存在勞動契約關

係。原告何家慧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6,149元，原告

陳苗家每月薪資為30,705元。被告於111年2月28日表示欲解

雇原告等多位勞工，勞雇雙方於111年4月11日在花蓮縣政府

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合意勞動契約於111年5月31日終止，惟

被告拒不依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紀錄）

內容履行。系爭調解紀錄中之各項金額數字，係被告暫停對

外營業後，勞資雙方綜合各項主客觀情勢，由被告針對各月

份工資、預告工作、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等細節

數字所提出，並參考勞工意見當場修正所得之結論。

　㈡原告按被告公司董事郭福進、副總經理周明佩、商場經理沈

君茹指示，自111年3月1日起配合公司要求，不定時至商場

內工作，持續以通訊軟體和公司同事、進貨廠商、供貨客戶

進行聯繫，在個人住處或公司宿舍內，就工作上進貨、退

貨、支付帳款、盤點財物、系統維護與多人連絡相關事宜，

並不定期前往商場清潔，可知原告確非曠職。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被告給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200,400

元、資遣費138,703元、特別休假工資補償62,347元、出差

費及代墊款51,633元，共453,083元；原告陳苗家請求被告

給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90,900元、資遣費20,789元、

特別休假工資補償14,771元，共126,460元。

　㈣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

3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453,0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

應給陳苗家126,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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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調解紀錄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抗字第402號、

112年度勞執字第7號等確定裁定，認定當時到場之黃伊平律

師未受被告法定代理人邱于芸合法委任，被告未經合法代

理，不具勞資爭議調解效力，足見兩造未於111年4月11日達

成調解合意，被告否認系爭調解紀錄之勞資調解效力。

　㈡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由單一法人股東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分別匯款66,149元、30,705元給原

告何家慧、陳苗家，給付渠等111年2月薪資。原告未舉證11

1年2月28日受被告授權代表之何人、以何方式告知欲解雇原

告之事，亦未經被告告知111年2月28日後不需至現場上班，

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規定，原告既自承於111年3月1日

起即未至工作現場提供勞務服務，亦無任何準備給付之具體

事實，被告無對待給付義務，原告請求111年3、4月薪資與

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等，並無理由。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出差費及代墊款51,633元，然無任何事證，

亦未就其所稱出差時間、地點、原因、代墊事由為何具體說

明，主張並無理由。

　㈣原告自111年3月1日起未提出勞務、辦理請假，無故未至工

作場所出勤，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

第1項第6款於111年3月4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退步

言，被告亦得以112年8月28日民事答辯一暨調查證據聲請狀

繕本送達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之勞

動契約。依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請求資遣

費，並無理由。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

匯給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4元、54,308元之款項

應予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免為假執

行。

貳、反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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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原告僅需各給付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

家111年2月薪資66,149元、28,900元，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

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匯給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

4元、54,308元之款項，為因應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資料

不全、人事系統遭侵占，導致計算有誤之給付，屬反訴被告

之溢領，非債清償，構成不當得利。反訴原告於本訴抵銷抗

辯，並就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即請求反訴被告何家

慧、陳苗家分別返還原告233,875元、25,408元。爰依民法

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反訴聲明：㈠反訴

被告何家慧應給付反訴原告233,875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

辯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反訴被告陳苗家應給付反訴原告25,408元，及自民

事反訴暨答辯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台開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任何款項均經相

關部門計算、負責人簽核後方可為之，本件勞資爭議僅可能

少付，台開公司既代被告給付，證明已經內部核算，且該匯

款距新天堂樂園111年3月停業已1年多，顯有充分時間計

算，豈可能資料不全致計算錯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

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爭執及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13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原告陳苗家自109

年12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

　㈡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

慧、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

之相關費用。

　㈢原告陳苗家尚有7日特別休假未休日數。

二、兩造爭執事項經本院整理如下：

　㈠系爭調解紀錄之內容得否拘束兩造？

　㈡兩造於何時終止勞動契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㈣台開公司代被告給付之款項是否得扣除？

　㈤被告以前述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有無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㈠系爭調解紀錄不拘束兩造

　　⒈按無法定代理權之人，自命為法定代理人，代理當事人起

訴或被訴者，其所為或所受之訴訟行為，均不生訴訟法上

之效力（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414號裁定意旨參

照）。

　　⒉經查，系爭調解紀錄做成時，被告法定代理人為「空

白」，而自110年11月23日至112年1月10日之期間，被告

法定代理人均為邱于芸，且係由被告法人股東之台開公司

指定為代表人而為董事長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75至389頁），是形

式上邱于芸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仍為被告之法定代理

人，系爭調解紀錄雖記載「被告代表人為吳子嘉」、「委

任黃伊平律師」等項，然形式上無從認定吳子嘉係代表人

為合法。是吳子嘉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未具被告法定

代理人之資格，自亦無從代理被告委任黃伊平律師為代理

人與原告成立調解。從而，系爭調解紀錄由吳子嘉授予代

理權予黃伊平律師作成，係欠缺法定代理權而未具勞資爭

議調解效力，自不應拘束兩造，亦不應以系爭調解紀錄所

記載之任何事項拘束本件判決。　

　㈡兩造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

　　⒈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

雇主依前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

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

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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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

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14條第1

項第5、6款定有明文。又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

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

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

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為民法第487條

所明定。

　　⒉被告辯稱原告自111年2月28日起因有曠工而於111年3月3

日終止勞動契約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經原告

否認，已難認所述為真，又本件原告起訴日為112年6月12

日，縱使被告以本件訴訟之任何書狀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顯已逾上開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應於知悉時起30日內為終

止之除斥期間規定，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⒊原告主張被告宣布於111年3月1日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仍指示原告居家上班、與廠商協調等

勞務，故向花蓮縣政府申請並做成系爭調解紀錄等節，業

據提出系爭調解紀錄（其上記載申請日為111年3月18日，

調解日為同年4月11日）1份為證。系爭調解紀錄雖形式上

不拘束被告，但原告既已申請勞資調解並請求資遣費，堪

信原告同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動

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是以，被告於111

年3月1日停業後，在未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下，原告

既主張該期間仍有服勞務之事實及意願，即已屬被告受領

勞務遲延，原告依上開規定，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至原

告於111年4月3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即堪認

定。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⒈薪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薪資計算基礎為被告提出之111年4月24日花蓮

縣政府勞動檢查提示事項（本院卷二第271至272頁）記

載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111年2月薪資分別為6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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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0,705元等語（本院卷二第313頁），被告則抗辯

應以110年12月員工薪資單（本院卷二第277、279頁）

為計算基礎，原告2人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語

（本院卷二第313頁）。

　　　⑵經查，兩造勞動契約既於111年4月30日終止，被告以前

一年度（110年）薪資單作為計算基礎，與契約終止日

已間隔數月，其真實性有疑，再被告提出之花蓮縣政府

勞動檢查提示事項上已有代表人為邱于芸之統一發票專

用章，參以被告代表人從未異動已如前述，形式上堪信

此文件應屬被告核算且具有真實性之文件，被告事後再

否認真實性及抗辯誤算等語，難以採信為真，故原告何

家慧、陳苗家於薪資應分別以66,149元、30,705元為計

算基礎。　

　　　⑶原告主張其等未受領111年2至4月薪資等語，故依照上

開薪資計算基礎，原告何家慧、陳苗家仍得向被告請求

給付3個月薪資即198,447元、92,115元。然原告陳苗

家此部分僅請求90,900元，故本院僅得就原告請求之

範圍予以准許。

　　⒉特別休假工資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

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

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

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

日；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動

基準法第38、3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動基準法法第

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

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1日工資，

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

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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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

文。

　　　⑵原告何家慧主張尚有28日特別休假未休，被告應補償6

2,347元等語，被告抗辯何家慧未休特別休假為24日等

語（本院卷二第242頁），而兩造均同意本院引用被證7

即特休假差勤匯出檔案（本院卷一第261頁），則原告

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勞

動契約終止時，已滿4年，被證7記載原告何家慧自110

年3月5日起至111年3月4日止未休天數14日、上期結轉

天數10日，而111年4月30日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何家

慧已取得自111年3月5日起特別休假14日之權利，是原

告何家慧總計尚有38日特別休假未休，依上揭規定，被

告仍有給付工資之義務，原告何家慧僅請求28日特別休

假工資即61,739元（計算式：66,149÷30×28＝61,73

9，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⑶原告陳苗家主張尚有7日特別休假與61小時補休未休，

被告應補償14,771元等語，被告不爭執陳苗家未休特別

休假為7日等語（本院卷二第242頁），是原告陳苗家請

求7日特別休假工資即7,165元（計算式：30,705÷30×7

＝7,165，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另原告陳苗

家主張尚有61小時補休未休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薪資

單為證（本院卷一第491頁），被告對此均未曾答辯。

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

間，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

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

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

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

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勞動基

準法第32條之1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既未經被告

爭執，且據原告提出證據為憑，堪信其主張尚有61小時

補休未休等情為真實，被告應依照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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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即原告陳苗家得向被告請求補休工資7,804元（計

算式：30,705÷30÷8×61＝7,804，元以下四捨五入），

為有理由。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特別休假工資與補休工

資合計14,969元，然其僅請求14,771元，故本院僅得

就原告陳苗家請求之範圍內予以准許。

　　⒊資遣費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

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

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

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

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

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受僱日期分別為107年3月5日、1

09年12月15日，係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自應適用

該條例之規定，合先敘明。

　　　⑵按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

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

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

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

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

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原告何家慧、陳苗家

於111年4月30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之薪資經本院認定

分別為66,149元、30,705元，然其等於110年12月之薪

資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情，亦有員工薪資單在

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279頁），是原告何家慧、陳

苗家平均工資應分別為65,333元（計算式：【63,700×2

＋66,149×4】÷6＝65,333，元以下四捨五入）、29,770

元（計算式：【27,900×2＋30,705×4】÷6＝29,770）。

　　　⑶經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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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原告何家慧之每月平

均工資為65,333元，其自107年3月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

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

日起之資遣年資為4年1個月又2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

【2+5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

30)÷12]÷2），原告何家慧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

35,747元（計算式：月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

入）；原告陳苗家之每月平均工資為29,770元，其自10

9年12月1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

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4

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96/720】（新制資遣

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陳苗

家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0,508元（計算式：月

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

均為無理由。

　　⒋原告何家慧另主張其尚有代墊費39,605元與出差費12,028

元尚未向被告請款等語，並提出現金盤點表、自行製作之

表格等為證據（本院卷一第119、121頁），為被告所否

認，是此部分事實，應由原告何家慧負擔舉證責任。經

查，原告何家慧並未進一步舉證代墊何款項、出差地點起

迄日等相關證明，則無法認定原告何家慧確實代墊被告之

支出或因服勞務有出差之事實，其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

　　⒌綜上，原告何家慧得請求之金額為395,933元（計算式：

198,447＋61,739＋135,747＝395,933）、原告陳苗家得

請求之金額為126,179元（計算式：90,900＋14,771＋2

0,508＝126,179）。

　㈣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

慧、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

之相關費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既台開公司代

替被告給付，自應從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扣除，故原告何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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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之金額應為95,909元（計算式：395,933－300,024＝

95,909）、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1,871元（計算

式：126,179－54,308＝71,871）。

二、反訴部分因反訴原告得主張之金額均已由本訴抵銷完畢，已

無金額得再向反訴原告請求，故反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8條、

勞退條例第12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

示，及均自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反訴被

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柒、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主文第1、2項），屬

就勞工之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

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之訴駁回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之假執行聲請亦無依據，應併予駁

回。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

上訴裁判費）。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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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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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何家慧  
            陳苗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彥彰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臺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曾茗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新臺幣95,90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苗家新臺幣71,871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何家慧負擔百分之62、原告陳苗家負擔百分之9，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909元為原告何家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1,871元為原告陳苗家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分別自民國107年3月5日、109年12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依被告指示各於新天堂樂園購物商場擔任副理、於商場及餐廳提供勞務服務，兩造存在勞動契約關係。原告何家慧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6,149元，原告陳苗家每月薪資為30,705元。被告於111年2月28日表示欲解雇原告等多位勞工，勞雇雙方於111年4月11日在花蓮縣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合意勞動契約於111年5月31日終止，惟被告拒不依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紀錄）內容履行。系爭調解紀錄中之各項金額數字，係被告暫停對外營業後，勞資雙方綜合各項主客觀情勢，由被告針對各月份工資、預告工作、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等細節數字所提出，並參考勞工意見當場修正所得之結論。
　㈡原告按被告公司董事郭福進、副總經理周明佩、商場經理沈君茹指示，自111年3月1日起配合公司要求，不定時至商場內工作，持續以通訊軟體和公司同事、進貨廠商、供貨客戶進行聯繫，在個人住處或公司宿舍內，就工作上進貨、退貨、支付帳款、盤點財物、系統維護與多人連絡相關事宜，並不定期前往商場清潔，可知原告確非曠職。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被告給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200,400元、資遣費138,703元、特別休假工資補償62,347元、出差費及代墊款51,633元，共453,083元；原告陳苗家請求被告給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90,900元、資遣費20,789元、特別休假工資補償14,771元，共126,460元。
　㈣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3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453,0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陳苗家126,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調解紀錄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抗字第402號、112年度勞執字第7號等確定裁定，認定當時到場之黃伊平律師未受被告法定代理人邱于芸合法委任，被告未經合法代理，不具勞資爭議調解效力，足見兩造未於111年4月11日達成調解合意，被告否認系爭調解紀錄之勞資調解效力。
　㈡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由單一法人股東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分別匯款66,149元、30,705元給原告何家慧、陳苗家，給付渠等111年2月薪資。原告未舉證111年2月28日受被告授權代表之何人、以何方式告知欲解雇原告之事，亦未經被告告知111年2月28日後不需至現場上班，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規定，原告既自承於111年3月1日起即未至工作現場提供勞務服務，亦無任何準備給付之具體事實，被告無對待給付義務，原告請求111年3、4月薪資與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等，並無理由。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出差費及代墊款51,633元，然無任何事證，亦未就其所稱出差時間、地點、原因、代墊事由為何具體說明，主張並無理由。
　㈣原告自111年3月1日起未提出勞務、辦理請假，無故未至工作場所出勤，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於111年3月4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退步言，被告亦得以112年8月28日民事答辯一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請求資遣費，並無理由。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匯給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4元、54,308元之款項應予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原告僅需各給付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111年2月薪資66,149元、28,900元，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匯給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4元、54,308元之款項，為因應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資料不全、人事系統遭侵占，導致計算有誤之給付，屬反訴被告之溢領，非債清償，構成不當得利。反訴原告於本訴抵銷抗辯，並就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即請求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分別返還原告233,875元、25,408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反訴聲明：㈠反訴被告何家慧應給付反訴原告233,875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反訴被告陳苗家應給付反訴原告25,408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台開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任何款項均經相關部門計算、負責人簽核後方可為之，本件勞資爭議僅可能少付，台開公司既代被告給付，證明已經內部核算，且該匯款距新天堂樂園111年3月停業已1年多，顯有充分時間計算，豈可能資料不全致計算錯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爭執及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13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原告陳苗家自109年12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
　㈡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慧、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之相關費用。
　㈢原告陳苗家尚有7日特別休假未休日數。
二、兩造爭執事項經本院整理如下：
　㈠系爭調解紀錄之內容得否拘束兩造？
　㈡兩造於何時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㈣台開公司代被告給付之款項是否得扣除？
　㈤被告以前述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有無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㈠系爭調解紀錄不拘束兩造
　　⒈按無法定代理權之人，自命為法定代理人，代理當事人起訴或被訴者，其所為或所受之訴訟行為，均不生訴訟法上之效力（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414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調解紀錄做成時，被告法定代理人為「空白」，而自110年11月23日至112年1月10日之期間，被告法定代理人均為邱于芸，且係由被告法人股東之台開公司指定為代表人而為董事長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75至389頁），是形式上邱于芸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仍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系爭調解紀錄雖記載「被告代表人為吳子嘉」、「委任黃伊平律師」等項，然形式上無從認定吳子嘉係代表人為合法。是吳子嘉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未具被告法定代理人之資格，自亦無從代理被告委任黃伊平律師為代理人與原告成立調解。從而，系爭調解紀錄由吳子嘉授予代理權予黃伊平律師作成，係欠缺法定代理權而未具勞資爭議調解效力，自不應拘束兩造，亦不應以系爭調解紀錄所記載之任何事項拘束本件判決。　
　㈡兩造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
　　⒈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依前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5、6款定有明文。又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為民法第487條所明定。
　　⒉被告辯稱原告自111年2月28日起因有曠工而於111年3月3日終止勞動契約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經原告否認，已難認所述為真，又本件原告起訴日為112年6月12日，縱使被告以本件訴訟之任何書狀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顯已逾上開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應於知悉時起30日內為終止之除斥期間規定，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⒊原告主張被告宣布於111年3月1日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仍指示原告居家上班、與廠商協調等勞務，故向花蓮縣政府申請並做成系爭調解紀錄等節，業據提出系爭調解紀錄（其上記載申請日為111年3月18日，調解日為同年4月11日）1份為證。系爭調解紀錄雖形式上不拘束被告，但原告既已申請勞資調解並請求資遣費，堪信原告同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是以，被告於111年3月1日停業後，在未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下，原告既主張該期間仍有服勞務之事實及意願，即已屬被告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依上開規定，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至原告於111年4月3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即堪認定。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⒈薪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薪資計算基礎為被告提出之111年4月24日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提示事項（本院卷二第271至272頁）記載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111年2月薪資分別為66,149元、30,705元等語（本院卷二第313頁），被告則抗辯應以110年12月員工薪資單（本院卷二第277、279頁）為計算基礎，原告2人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語（本院卷二第313頁）。
　　　⑵經查，兩造勞動契約既於111年4月30日終止，被告以前一年度（110年）薪資單作為計算基礎，與契約終止日已間隔數月，其真實性有疑，再被告提出之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提示事項上已有代表人為邱于芸之統一發票專用章，參以被告代表人從未異動已如前述，形式上堪信此文件應屬被告核算且具有真實性之文件，被告事後再否認真實性及抗辯誤算等語，難以採信為真，故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薪資應分別以66,149元、30,705元為計算基礎。　
　　　⑶原告主張其等未受領111年2至4月薪資等語，故依照上開薪資計算基礎，原告何家慧、陳苗家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3個月薪資即198,447元、92,115元。然原告陳苗家此部分僅請求90,900元，故本院僅得就原告請求之範圍予以准許。
　　⒉特別休假工資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動基準法第38、3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動基準法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何家慧主張尚有28日特別休假未休，被告應補償62,347元等語，被告抗辯何家慧未休特別休假為24日等語（本院卷二第242頁），而兩造均同意本院引用被證7即特休假差勤匯出檔案（本院卷一第261頁），則原告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勞動契約終止時，已滿4年，被證7記載原告何家慧自110年3月5日起至111年3月4日止未休天數14日、上期結轉天數10日，而111年4月30日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何家慧已取得自111年3月5日起特別休假14日之權利，是原告何家慧總計尚有38日特別休假未休，依上揭規定，被告仍有給付工資之義務，原告何家慧僅請求28日特別休假工資即61,739元（計算式：66,149÷30×28＝61,739，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⑶原告陳苗家主張尚有7日特別休假與61小時補休未休，被告應補償14,771元等語，被告不爭執陳苗家未休特別休假為7日等語（本院卷二第242頁），是原告陳苗家請求7日特別休假工資即7,165元（計算式：30,705÷30×7＝7,165，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另原告陳苗家主張尚有61小時補休未休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薪資單為證（本院卷一第491頁），被告對此均未曾答辯。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既未經被告爭執，且據原告提出證據為憑，堪信其主張尚有61小時補休未休等情為真實，被告應依照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即原告陳苗家得向被告請求補休工資7,804元（計算式：30,705÷30÷8×61＝7,804，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特別休假工資與補休工資合計14,969元，然其僅請求14,771元，故本院僅得就原告陳苗家請求之範圍內予以准許。
　　⒊資遣費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受僱日期分別為107年3月5日、109年12月15日，係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自應適用該條例之規定，合先敘明。
　　　⑵按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111年4月30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之薪資經本院認定分別為66,149元、30,705元，然其等於110年12月之薪資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情，亦有員工薪資單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279頁），是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平均工資應分別為65,333元（計算式：【63,700×2＋66,149×4】÷6＝65,333，元以下四捨五入）、29,770元（計算式：【27,900×2＋30,705×4】÷6＝29,770）。
　　　⑶經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原告何家慧之每月平均工資為65,333元，其自107年3月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4年1個月又2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2+5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何家慧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35,747元（計算式：月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陳苗家之每月平均工資為29,770元，其自109年12月1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4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9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陳苗家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0,508元（計算式：月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
　　⒋原告何家慧另主張其尚有代墊費39,605元與出差費12,028元尚未向被告請款等語，並提出現金盤點表、自行製作之表格等為證據（本院卷一第119、121頁），為被告所否認，是此部分事實，應由原告何家慧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原告何家慧並未進一步舉證代墊何款項、出差地點起迄日等相關證明，則無法認定原告何家慧確實代墊被告之支出或因服勞務有出差之事實，其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
　　⒌綜上，原告何家慧得請求之金額為395,933元（計算式：198,447＋61,739＋135,747＝395,933）、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金額為126,179元（計算式：90,900＋14,771＋20,508＝126,179）。
　㈣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慧、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之相關費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既台開公司代替被告給付，自應從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扣除，故原告何家慧得請求之金額應為95,909元（計算式：395,933－300,024＝95,909）、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1,871元（計算式：126,179－54,308＝71,871）。
二、反訴部分因反訴原告得主張之金額均已由本訴抵銷完畢，已無金額得再向反訴原告請求，故反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及均自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反訴被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柒、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主文第1、2項），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之訴駁回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之假執行聲請亦無依據，應併予駁回。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何家慧  

            陳苗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彥彰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臺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曾茗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新臺幣95,90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苗家新臺幣71,871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何家慧負擔百分之62、原告陳苗家負擔百分之9

，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909元為原告何家

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1,871元為原告陳苗

家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分別自民國107年3月5日、109年12月15

    日起受僱於被告，依被告指示各於新天堂樂園購物商場擔任

    副理、於商場及餐廳提供勞務服務，兩造存在勞動契約關係

    。原告何家慧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6,149元，原告陳

    苗家每月薪資為30,705元。被告於111年2月28日表示欲解雇

    原告等多位勞工，勞雇雙方於111年4月11日在花蓮縣政府進

    行勞資爭議調解，合意勞動契約於111年5月31日終止，惟被

    告拒不依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紀錄）內

    容履行。系爭調解紀錄中之各項金額數字，係被告暫停對外

    營業後，勞資雙方綜合各項主客觀情勢，由被告針對各月份

    工資、預告工作、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等細節數

    字所提出，並參考勞工意見當場修正所得之結論。

　㈡原告按被告公司董事郭福進、副總經理周明佩、商場經理沈

    君茹指示，自111年3月1日起配合公司要求，不定時至商場

    內工作，持續以通訊軟體和公司同事、進貨廠商、供貨客戶

    進行聯繫，在個人住處或公司宿舍內，就工作上進貨、退貨

    、支付帳款、盤點財物、系統維護與多人連絡相關事宜，並

    不定期前往商場清潔，可知原告確非曠職。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被告給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200,400元

    、資遣費138,703元、特別休假工資補償62,347元、出差費

    及代墊款51,633元，共453,083元；原告陳苗家請求被告給

    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90,900元、資遣費20,789元、特

    別休假工資補償14,771元，共126,460元。

　㈣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3

    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並聲明：⒈

    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453,0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

    陳苗家126,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調解紀錄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抗字第402號、1

    12年度勞執字第7號等確定裁定，認定當時到場之黃伊平律

    師未受被告法定代理人邱于芸合法委任，被告未經合法代理

    ，不具勞資爭議調解效力，足見兩造未於111年4月11日達成

    調解合意，被告否認系爭調解紀錄之勞資調解效力。

　㈡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由單一法人股東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分別匯款66,149元、30,705元給原

    告何家慧、陳苗家，給付渠等111年2月薪資。原告未舉證11

    1年2月28日受被告授權代表之何人、以何方式告知欲解雇原

    告之事，亦未經被告告知111年2月28日後不需至現場上班，

    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規定，原告既自承於111年3月1日

    起即未至工作現場提供勞務服務，亦無任何準備給付之具體

    事實，被告無對待給付義務，原告請求111年3、4月薪資與

    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等，並無理由。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出差費及代墊款51,633元，然無任何事證，

    亦未就其所稱出差時間、地點、原因、代墊事由為何具體說

    明，主張並無理由。

　㈣原告自111年3月1日起未提出勞務、辦理請假，無故未至工作

    場所出勤，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

    1項第6款於111年3月4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退步言，

    被告亦得以112年8月28日民事答辯一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

    送達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

    約。依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請求資遣費，並

    無理由。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匯給反

    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4元、54,308元之款項應予抵

    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原告僅需各給付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

    家111年2月薪資66,149元、28,900元，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

    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匯給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

    4元、54,308元之款項，為因應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資料

    不全、人事系統遭侵占，導致計算有誤之給付，屬反訴被告

    之溢領，非債清償，構成不當得利。反訴原告於本訴抵銷抗

    辯，並就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即請求反訴被告何家

    慧、陳苗家分別返還原告233,875元、25,408元。爰依民法

    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反訴聲明：㈠反訴被

    告何家慧應給付反訴原告233,875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

    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㈡反訴被告陳苗家應給付反訴原告25,408元，及自民事

    反訴暨答辯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台開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任何款項均經相

    關部門計算、負責人簽核後方可為之，本件勞資爭議僅可能

    少付，台開公司既代被告給付，證明已經內部核算，且該匯

    款距新天堂樂園111年3月停業已1年多，顯有充分時間計算

    ，豈可能資料不全致計算錯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爭執及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13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原告陳苗家自109

    年12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

　㈡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慧

    、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之

    相關費用。

　㈢原告陳苗家尚有7日特別休假未休日數。

二、兩造爭執事項經本院整理如下：

　㈠系爭調解紀錄之內容得否拘束兩造？

　㈡兩造於何時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㈣台開公司代被告給付之款項是否得扣除？

　㈤被告以前述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有無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㈠系爭調解紀錄不拘束兩造

　　⒈按無法定代理權之人，自命為法定代理人，代理當事人起

      訴或被訴者，其所為或所受之訴訟行為，均不生訴訟法上

      之效力（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414號裁定意旨參照）

      。

　　⒉經查，系爭調解紀錄做成時，被告法定代理人為「空白」

      ，而自110年11月23日至112年1月10日之期間，被告法定

      代理人均為邱于芸，且係由被告法人股東之台開公司指定

      為代表人而為董事長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75至389頁），是形式上

      邱于芸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仍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系爭調解紀錄雖記載「被告代表人為吳子嘉」、「委任黃

      伊平律師」等項，然形式上無從認定吳子嘉係代表人為合

      法。是吳子嘉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未具被告法定代理

      人之資格，自亦無從代理被告委任黃伊平律師為代理人與

      原告成立調解。從而，系爭調解紀錄由吳子嘉授予代理權

      予黃伊平律師作成，係欠缺法定代理權而未具勞資爭議調

      解效力，自不應拘束兩造，亦不應以系爭調解紀錄所記載

      之任何事項拘束本件判決。　

　㈡兩造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

　　⒈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

      主依前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

      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

      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

      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

      虞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

      5、6款定有明文。又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

      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

      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

      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為民法第487條所明

      定。

　　⒉被告辯稱原告自111年2月28日起因有曠工而於111年3月3日

      終止勞動契約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經原告否

      認，已難認所述為真，又本件原告起訴日為112年6月12日

      ，縱使被告以本件訴訟之任何書狀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顯

      已逾上開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應於知悉時起30日內為終止

      之除斥期間規定，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⒊原告主張被告宣布於111年3月1日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仍指示原告居家上班、與廠商協調等勞

      務，故向花蓮縣政府申請並做成系爭調解紀錄等節，業據

      提出系爭調解紀錄（其上記載申請日為111年3月18日，調

      解日為同年4月11日）1份為證。系爭調解紀錄雖形式上不

      拘束被告，但原告既已申請勞資調解並請求資遣費，堪信

      原告同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動契

      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是以，被告於111年3

      月1日停業後，在未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下，原告既

      主張該期間仍有服勞務之事實及意願，即已屬被告受領勞

      務遲延，原告依上開規定，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至原告

      於111年4月3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即堪認定。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⒈薪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薪資計算基礎為被告提出之111年4月24日花蓮

        縣政府勞動檢查提示事項（本院卷二第271至272頁）記

        載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111年2月薪資分別為66,149元

        、30,705元等語（本院卷二第313頁），被告則抗辯應

        以110年12月員工薪資單（本院卷二第277、279頁）為

        計算基礎，原告2人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語（

        本院卷二第313頁）。

　　　⑵經查，兩造勞動契約既於111年4月30日終止，被告以前

        一年度（110年）薪資單作為計算基礎，與契約終止日

        已間隔數月，其真實性有疑，再被告提出之花蓮縣政府

        勞動檢查提示事項上已有代表人為邱于芸之統一發票專

        用章，參以被告代表人從未異動已如前述，形式上堪信

        此文件應屬被告核算且具有真實性之文件，被告事後再

        否認真實性及抗辯誤算等語，難以採信為真，故原告何

        家慧、陳苗家於薪資應分別以66,149元、30,705元為計

        算基礎。　

　　　⑶原告主張其等未受領111年2至4月薪資等語，故依照上開薪資計算基礎，原告何家慧、陳苗家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3個月薪資即198,447元、92,115元。然原告陳苗家此部分僅請求90,900元，故本院僅得就原告請求之範圍予以准許。

　　⒉特別休假工資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

        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

        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

        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動基準

        法第38、3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動基準法法第38條

        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

        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

        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

        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

        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何家慧主張尚有28日特別休假未休，被告應補償62,347元等語，被告抗辯何家慧未休特別休假為24日等語（本院卷二第242頁），而兩造均同意本院引用被證7即特休假差勤匯出檔案（本院卷一第261頁），則原告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勞動契約終止時，已滿4年，被證7記載原告何家慧自110年3月5日起至111年3月4日止未休天數14日、上期結轉天數10日，而111年4月30日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何家慧已取得自111年3月5日起特別休假14日之權利，是原告何家慧總計尚有38日特別休假未休，依上揭規定，被告仍有給付工資之義務，原告何家慧僅請求28日特別休假工資即61,739元（計算式：66,149÷30×28＝61,739，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⑶原告陳苗家主張尚有7日特別休假與61小時補休未休，被告應補償14,771元等語，被告不爭執陳苗家未休特別休假為7日等語（本院卷二第242頁），是原告陳苗家請求7日特別休假工資即7,165元（計算式：30,705÷30×7＝7,165，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另原告陳苗家主張尚有61小時補休未休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薪資單為證（本院卷一第491頁），被告對此均未曾答辯。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既未經被告爭執，且據原告提出證據為憑，堪信其主張尚有61小時補休未休等情為真實，被告應依照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即原告陳苗家得向被告請求補休工資7,804元（計算式：30,705÷30÷8×61＝7,804，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特別休假工資與補休工資合計14,969元，然其僅請求14,771元，故本院僅得就原告陳苗家請求之範圍內予以准許。

　　⒊資遣費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受僱日期分別為107年3月5日、109年12月15日，係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自應適用該條例之規定，合先敘明。

　　　⑵按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

        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

        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

        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

        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

        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原告何家慧、陳苗家

        於111年4月30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之薪資經本院認定

        分別為66,149元、30,705元，然其等於110年12月之薪

        資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情，亦有員工薪資單在

        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279頁），是原告何家慧、陳

        苗家平均工資應分別為65,333元（計算式：【63,700×2

        ＋66,149×4】÷6＝65,333，元以下四捨五入）、29,770元

        （計算式：【27,900×2＋30,705×4】÷6＝29,770）。

　　　⑶經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原告何家慧之每月平均工資為65,333元，其自107年3月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4年1個月又2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2+5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何家慧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35,747元（計算式：月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陳苗家之每月平均工資為29,770元，其自109年12月1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4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9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陳苗家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0,508元（計算式：月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

　　⒋原告何家慧另主張其尚有代墊費39,605元與出差費12,028元尚未向被告請款等語，並提出現金盤點表、自行製作之表格等為證據（本院卷一第119、121頁），為被告所否認，是此部分事實，應由原告何家慧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原告何家慧並未進一步舉證代墊何款項、出差地點起迄日等相關證明，則無法認定原告何家慧確實代墊被告之支出或因服勞務有出差之事實，其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

　　⒌綜上，原告何家慧得請求之金額為395,933元（計算式：198,447＋61,739＋135,747＝395,933）、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金額為126,179元（計算式：90,900＋14,771＋20,508＝126,179）。

　㈣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慧

    、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之

    相關費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既台開公司代替

    被告給付，自應從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扣除，故原告何家慧得

    請求之金額應為95,909元（計算式：395,933－300,024＝95,9

    09）、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1,871元（計算式：12

    6,179－54,308＝71,871）。

二、反訴部分因反訴原告得主張之金額均已由本訴抵銷完畢，已

    無金額得再向反訴原告請求，故反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8條、

    勞退條例第12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

    ，及均自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反訴被告請

    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柒、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主文第1、2項），屬

    就勞工之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

    ，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之訴駁回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反訴之假執行聲請亦無依據，應併予駁回

    。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

上訴裁判費）。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何家慧  

            陳苗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彥彰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臺灣創新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景智律師

            曾茗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新臺幣95,909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苗家新臺幣71,871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何家慧負擔百分之62、原告陳苗家負擔百分之9，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909元為原告何家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1,871元為原告陳苗家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分別自民國107年3月5日、109年12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依被告指示各於新天堂樂園購物商場擔任副理、於商場及餐廳提供勞務服務，兩造存在勞動契約關係。原告何家慧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66,149元，原告陳苗家每月薪資為30,705元。被告於111年2月28日表示欲解雇原告等多位勞工，勞雇雙方於111年4月11日在花蓮縣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合意勞動契約於111年5月31日終止，惟被告拒不依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下稱系爭調解紀錄）內容履行。系爭調解紀錄中之各項金額數字，係被告暫停對外營業後，勞資雙方綜合各項主客觀情勢，由被告針對各月份工資、預告工作、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代墊款等細節數字所提出，並參考勞工意見當場修正所得之結論。

　㈡原告按被告公司董事郭福進、副總經理周明佩、商場經理沈君茹指示，自111年3月1日起配合公司要求，不定時至商場內工作，持續以通訊軟體和公司同事、進貨廠商、供貨客戶進行聯繫，在個人住處或公司宿舍內，就工作上進貨、退貨、支付帳款、盤點財物、系統維護與多人連絡相關事宜，並不定期前往商場清潔，可知原告確非曠職。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被告給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200,400元、資遣費138,703元、特別休假工資補償62,347元、出差費及代墊款51,633元，共453,083元；原告陳苗家請求被告給付111年2、3、4月份薪資計90,900元、資遣費20,789元、特別休假工資補償14,771元，共126,460元。

　㈣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38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何家慧453,0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陳苗家126,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調解紀錄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抗字第402號、112年度勞執字第7號等確定裁定，認定當時到場之黃伊平律師未受被告法定代理人邱于芸合法委任，被告未經合法代理，不具勞資爭議調解效力，足見兩造未於111年4月11日達成調解合意，被告否認系爭調解紀錄之勞資調解效力。

　㈡被告已於112年5月10日由單一法人股東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分別匯款66,149元、30,705元給原告何家慧、陳苗家，給付渠等111年2月薪資。原告未舉證111年2月28日受被告授權代表之何人、以何方式告知欲解雇原告之事，亦未經被告告知111年2月28日後不需至現場上班，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規定，原告既自承於111年3月1日起即未至工作現場提供勞務服務，亦無任何準備給付之具體事實，被告無對待給付義務，原告請求111年3、4月薪資與未休特別休假工資等，並無理由。

　㈢原告何家慧請求出差費及代墊款51,633元，然無任何事證，亦未就其所稱出差時間、地點、原因、代墊事由為何具體說明，主張並無理由。

　㈣原告自111年3月1日起未提出勞務、辦理請假，無故未至工作場所出勤，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於111年3月4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退步言，被告亦得以112年8月28日民事答辯一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此，原告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請求資遣費，並無理由。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匯給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4元、54,308元之款項應予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原告僅需各給付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111年2月薪資66,149元、28,900元，台開公司於112年5月10日代替反訴原告分別匯給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300,024元、54,308元之款項，為因應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資料不全、人事系統遭侵占，導致計算有誤之給付，屬反訴被告之溢領，非債清償，構成不當得利。反訴原告於本訴抵銷抗辯，並就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即請求反訴被告何家慧、陳苗家分別返還原告233,875元、25,408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反訴聲明：㈠反訴被告何家慧應給付反訴原告233,875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反訴被告陳苗家應給付反訴原告25,408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六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台開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任何款項均經相關部門計算、負責人簽核後方可為之，本件勞資爭議僅可能少付，台開公司既代被告給付，證明已經內部核算，且該匯款距新天堂樂園111年3月停業已1年多，顯有充分時間計算，豈可能資料不全致計算錯誤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爭執及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13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起受僱於被告，原告陳苗家自109年12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

　㈡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慧、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之相關費用。

　㈢原告陳苗家尚有7日特別休假未休日數。

二、兩造爭執事項經本院整理如下：

　㈠系爭調解紀錄之內容得否拘束兩造？

　㈡兩造於何時終止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㈣台開公司代被告給付之款項是否得扣除？

　㈤被告以前述抵銷後剩餘金額為反訴請求，有無理由？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㈠系爭調解紀錄不拘束兩造

　　⒈按無法定代理權之人，自命為法定代理人，代理當事人起訴或被訴者，其所為或所受之訴訟行為，均不生訴訟法上之效力（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414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調解紀錄做成時，被告法定代理人為「空白」，而自110年11月23日至112年1月10日之期間，被告法定代理人均為邱于芸，且係由被告法人股東之台開公司指定為代表人而為董事長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75至389頁），是形式上邱于芸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仍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系爭調解紀錄雖記載「被告代表人為吳子嘉」、「委任黃伊平律師」等項，然形式上無從認定吳子嘉係代表人為合法。是吳子嘉於系爭調解紀錄作成時，未具被告法定代理人之資格，自亦無從代理被告委任黃伊平律師為代理人與原告成立調解。從而，系爭調解紀錄由吳子嘉授予代理權予黃伊平律師作成，係欠缺法定代理權而未具勞資爭議調解效力，自不應拘束兩造，亦不應以系爭調解紀錄所記載之任何事項拘束本件判決。　

　㈡兩造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

　　⒈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依前項第1款、第2款及第4款至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5、6款定有明文。又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為民法第487條所明定。

　　⒉被告辯稱原告自111年2月28日起因有曠工而於111年3月3日終止勞動契約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經原告否認，已難認所述為真，又本件原告起訴日為112年6月12日，縱使被告以本件訴訟之任何書狀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顯已逾上開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應於知悉時起30日內為終止之除斥期間規定，是被告所辯，並無理由。

　　⒊原告主張被告宣布於111年3月1日對外停業，但未依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仍指示原告居家上班、與廠商協調等勞務，故向花蓮縣政府申請並做成系爭調解紀錄等節，業據提出系爭調解紀錄（其上記載申請日為111年3月18日，調解日為同年4月11日）1份為證。系爭調解紀錄雖形式上不拘束被告，但原告既已申請勞資調解並請求資遣費，堪信原告同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是以，被告於111年3月1日停業後，在未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下，原告既主張該期間仍有服勞務之事實及意願，即已屬被告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依上開規定，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至原告於111年4月30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即堪認定。

　㈢原告得請求之金額

　　⒈薪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薪資計算基礎為被告提出之111年4月24日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提示事項（本院卷二第271至272頁）記載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111年2月薪資分別為66,149元、30,705元等語（本院卷二第313頁），被告則抗辯應以110年12月員工薪資單（本院卷二第277、279頁）為計算基礎，原告2人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語（本院卷二第313頁）。

　　　⑵經查，兩造勞動契約既於111年4月30日終止，被告以前一年度（110年）薪資單作為計算基礎，與契約終止日已間隔數月，其真實性有疑，再被告提出之花蓮縣政府勞動檢查提示事項上已有代表人為邱于芸之統一發票專用章，參以被告代表人從未異動已如前述，形式上堪信此文件應屬被告核算且具有真實性之文件，被告事後再否認真實性及抗辯誤算等語，難以採信為真，故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薪資應分別以66,149元、30,705元為計算基礎。　

　　　⑶原告主張其等未受領111年2至4月薪資等語，故依照上開薪資計算基礎，原告何家慧、陳苗家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3個月薪資即198,447元、92,115元。然原告陳苗家此部分僅請求90,900元，故本院僅得就原告請求之範圍予以准許。

　　⒉特別休假工資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勞動基準法第38、3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勞動基準法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⑵原告何家慧主張尚有28日特別休假未休，被告應補償62,347元等語，被告抗辯何家慧未休特別休假為24日等語（本院卷二第242頁），而兩造均同意本院引用被證7即特休假差勤匯出檔案（本院卷一第261頁），則原告何家慧自107年3月5日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勞動契約終止時，已滿4年，被證7記載原告何家慧自110年3月5日起至111年3月4日止未休天數14日、上期結轉天數10日，而111年4月30日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何家慧已取得自111年3月5日起特別休假14日之權利，是原告何家慧總計尚有38日特別休假未休，依上揭規定，被告仍有給付工資之義務，原告何家慧僅請求28日特別休假工資即61,739元（計算式：66,149÷30×28＝61,739，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⑶原告陳苗家主張尚有7日特別休假與61小時補休未休，被告應補償14,771元等語，被告不爭執陳苗家未休特別休假為7日等語（本院卷二第242頁），是原告陳苗家請求7日特別休假工資即7,165元（計算式：30,705÷30×7＝7,165，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另原告陳苗家主張尚有61小時補休未休等語，並提出111年1月薪資單為證（本院卷一第491頁），被告對此均未曾答辯。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既未經被告爭執，且據原告提出證據為憑，堪信其主張尚有61小時補休未休等情為真實，被告應依照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即原告陳苗家得向被告請求補休工資7,804元（計算式：30,705÷30÷8×61＝7,804，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特別休假工資與補休工資合計14,969元，然其僅請求14,771元，故本院僅得就原告陳苗家請求之範圍內予以准許。

　　⒊資遣費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受僱日期分別為107年3月5日、109年12月15日，係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自應適用該條例之規定，合先敘明。

　　　⑵按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原告何家慧、陳苗家於111年4月30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之薪資經本院認定分別為66,149元、30,705元，然其等於110年12月之薪資分別為63,700元、27,900元等情，亦有員工薪資單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279頁），是原告何家慧、陳苗家平均工資應分別為65,333元（計算式：【63,700×2＋66,149×4】÷6＝65,333，元以下四捨五入）、29,770元（計算式：【27,900×2＋30,705×4】÷6＝29,770）。

　　　⑶經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為雙方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30日終止之意思表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原告何家慧之每月平均工資為65,333元，其自107年3月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4年1個月又2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2+5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何家慧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35,747元（計算式：月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陳苗家之每月平均工資為29,770元，其自109年12月15日開始受僱於被告至111年4月30日離職日止，自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1年4個月又16天，新制資遣基數為【496/72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式：([年+(月+日÷30)÷12]÷2），原告陳苗家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0,508元（計算式：月薪×資遣費基數，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

　　⒋原告何家慧另主張其尚有代墊費39,605元與出差費12,028元尚未向被告請款等語，並提出現金盤點表、自行製作之表格等為證據（本院卷一第119、121頁），為被告所否認，是此部分事實，應由原告何家慧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原告何家慧並未進一步舉證代墊何款項、出差地點起迄日等相關證明，則無法認定原告何家慧確實代墊被告之支出或因服勞務有出差之事實，其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

　　⒌綜上，原告何家慧得請求之金額為395,933元（計算式：198,447＋61,739＋135,747＝395,933）、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金額為126,179元（計算式：90,900＋14,771＋20,508＝126,179）。

　㈣台開公司已於112年5月10日分別匯款300,024元給原告何家慧、54,308元給原告陳苗家，此係代被告給付兩造勞務契約之相關費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既台開公司代替被告給付，自應從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扣除，故原告何家慧得請求之金額應為95,909元（計算式：395,933－300,024＝95,909）、原告陳苗家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1,871元（計算式：126,179－54,308＝71,871）。

二、反訴部分因反訴原告得主張之金額均已由本訴抵銷完畢，已無金額得再向反訴原告請求，故反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8條、勞退條例第12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及均自112年8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反訴被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柒、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主文第1、2項），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之訴駁回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之假執行聲請亦無依據，應併予駁回。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邱韻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承芳



